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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标 准 按 照 丁 1.1 一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、 

本标准代替^^已/丁 12137—2002《气瓶气密性试验方法》。本标准与。^/丁 12137—2002相比，主要 

修订内容如下： 

^ 增 加 了 "规范性引用文件"（见第2章）； 

~~修改了压力容器、充气管道的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使用技术规范（见4，1，4、4，16，2002年版的 

3.1.4,3.1.6)5 

―增加了防护装置应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（见4.4)5 

―增加了受试气瓶要求（见第5章）； 一 ： . ~ 

~~增加了试验介质和方法选用（见^.：!); ，.， ：： ^ ~ 

―增加了试验结束后工作（见6.5〉； ^ 

―增加了试验记录要求（见第7章）。 

本标准由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八(：/丁0 31：！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、宁波明欣化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、上海铁 

锚压力容器〔集团）有限公司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尹爱荣、叶青、陈伟明。 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 

087^ 12137—1989 、08/7 12137—200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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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 瓶 气 密 性 试 验 方 法 

1 范 围 、 

本标准规定了气瓶气密性试验的试验装置和试验方法的要求， 

本标准适用于采用浸水法或涂液法时气瓶的气密性试验。 

2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 列 文 件 对 于 本 : ^ 可 少 的 。 凡 是 注 日 期 的 弓 了 

件 。 凡 是 不 注 3 期 的 最 新 版 本 〈 包 括 所 有 的 修 改 单 ） 适 用 于 : 

087 丁 13005 

087丁 1 6 1 ^ 气 体 分 类 ^ ^ ^ ^ ^ ^ 

丁 ^ 式 压 力 容 器 ^ 全 ， ^ ^ — 规 

丁50 1^0106 ^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參 

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

：件, 

3 

3.1 

3.2 

术 语 和 塞 义 ， 麵 、 

^ ^ 擎 4、、、， 、 

0671|1300|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、《，用丁-，《； 

^ I 、、、矚慶' 
浸水、^^ ^^3^1^ 111111161^1011 1651 ，^ 

将 充 有 ] ^ 定 ^ 气 体 的 受 试 气 瓶 、 8 5 ； " 永 槽 中 ， 以 检 查 ― 法 

注：浸水1^用~试气瓶整体或周部部位的气1^^^：一》：^^一-^.-

在充有规定^^^^！^试气瓶的待査部位上涂以检验液，以检査该处气密性的试验方法， 

注：涂液法适用于瓶与瓶14111螺纹连接处、瓶阀阔杆处、瓶闽出气口、易^^气&炸接接头等部位的气密性 

试验。 

4 试 验 装 置 

4.1充气装置 ： ⋯ 

4.1.1气源压力应大于受试气瓶气密性试验压力的1.1倍。 

4.1.2试验介质应采用干燥、洁净的空气、氮气或其他与受试气瓶盛装气体性质相容的、对人体无毒、 

无腐蚀性和不燃气体（车用气瓶除外）。对盛装氧气或氧化性气体的受试气瓶，试验介质应严格禁油。 

4.1.3气瓶气密性试验压力应符合相应气瓶的产品标准和丁50 1^0006的规定。 ^ ^ 

4.1.4充气系统中应设置储气罐，储气罐上应装置安全阀，储气罐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改造、使用应符合 

丁50只0004的规定。 

4.1.5充气系统中应设置可靠的除油和除水装置，以保证试验介质符合4.1.2的要求。 

4.1.6 充气系统的压力管道应经水压试验合格，水压试验压力不小于受试气瓶气密性试验压力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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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0倍，保压时间不少于3 111111。充气管道的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使用等参照丁5。 00001的有关规定。 

4.1.7气体压缩机、贮气罐等气体增压设备和充气管道的出口端应安装压力表。气体压缩机、贮气罐 

等气体增压设备压力表精度不低于2.5级，充气系统和受试气瓶连接管道上应设置校验用压力表和工 

作用压力表，每天正式工作前需用校验用压力表对工作用压力表进行校验。压力表的精度不低于 

1.6级，量程为气瓶试验压力的1.5倍～ 3 . 0倍。校验用压力表的检定周期为六个月。 

4.2试验水槽 

用于浸水法气密性试验的试验水槽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3〉水槽深度应能使受试气瓶全部没入水中，且最高处距水面不小于5 (：！!!; 

！))水槽内壁应呈白色，槽内的水应保持清洁透明。槽内亮度不足时，应在槽底部设置照明设施。 

4.3检验液 

4.3.1检验液用于涂液法气密性试验。 

4.3.2检验液不得对受试气瓶产生有害的作用，用于盛装氧气或氧化性气体的受试气瓶，应用无油脂 

的检验液。 

4.3.3检验液应选择表面张力较小的液体，检验液应能检测出微小泄漏的气泡。 

4.4 安全要求 

4.4.1气密性试验装置应有可靠的安全防护设施，并且经过单位技术负责人或安全生产负责人确认并 

批准。 

4.4.2气密性试验应有专人负责，试验过程中，未经单位技术负责人或安全生产负责人批准，与试验无 

关的人员不得进人试验现场。 

4.4.3气密性试验保压过程中，不得带压紧固螺纹连接件或者向受压元件施加外力。 

4.4.4定期对压力管道进行安全检査，每年不得少于一次。 

5 受 试 气 瓶 要 求 

5.1受试气瓶气密性试验前，应当先进行耐压试验，耐压试验合格后方能进行气密性试验。 

5.2盛装可燃气体的气瓶定期检验时，气瓶内可燃气体的体积含量应小于^.^^^以充装气体作为试验 

介质的除外；)，符合要求后方能进行气密性试验。 

5.3受试气瓶的表面不得有油污或其他杂物。 

6试验方法和判定依据 

6.1试验介质和方法选用 

6.1.1气瓶制造单位气密性试验介质应当符合4.1.2的要求，优先选用浸水法进行气密性试验。 

6.1.2气瓶定期检验单位气密性试验介质和方法选用： 

3〕盛装按。^/了 16163分类为不燃、无毒、无腐蚀性气体的气瓶可以直接选用气瓶盛装气体，采 

用浸水法或涂液法进行气密性试验。 

！))盛装其他气体的气瓶，试验介质应当符合4.1.2的要求，且应采用浸水法进行气密性试验。 

6.2试验条件 "：'： 

6.2.1气瓶气密性试验环境温度大于0 '(：。―.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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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2根据不同气瓶的试验要求，匀速缓慢地将受试气瓶充到气密性试验压力。 

6.3 试验要求 ，， 

6.3.1浸水法 ； ； 、 

浸水法试验要求如下： 

3〉将充以试验压力气体的受试气瓶放人试验水槽中，使受试气瓶任何部位离水面不小于5 0111； 

！^)受试气瓶浸水时间不少于1 111111，待受试气瓶在水槽内稳定后，目视检査各部位有无出现 

气泡。 

6.3.2 涂液法 

在充以试验压力气体的受试气瓶的待査部位涂上检验液，涂液保持时间不少于1 111；！！。目视检査 

涂液部位有无气泡逸出。 

6.4判定依据 ： ' 

试验结果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则判定该受试气瓶的气密性试验为不合格： 

连续冒出气泡； 一 

10固定位置气泡抹去后，仍出现气泡。 

6.5试验结束后工作 - ： ' ⋯ 、 

6.5.1试验结束后，应缓慢放气，可在瓶内保留适当余压。 

6.5.2气瓶的外表面，应擦拭干净，不得留有水迹与污物。 

6.5.3对试验不合格的气瓶应在泄漏处作好明显的标记并予以隔离。 

7 试 验 记 录 要 求 

气瓶气密试验应做好试验记录，记录内容至少包括:试验气瓶瓶号、阀门型号、试验8期、试验环境 

温度、试验介质、试验压力、保压时间、试验气瓶异常现象、试验者签字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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